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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承先啟後

榮民一生，與國家發展及社會安

定密不可分。榮民長輩年輕歲月，在

危難艱辛征戰中度過，民國 38 年，

隨國民政府來臺後，不僅參與「古寧

頭」、「八二三」等戰役，為確保國

家人民安全，投入包括中部橫貫公

路、高速公路及臺中港等十大建設。

每當國家最艱難時刻，榮民始終是支

持政府最堅定力量，在臺灣這塊土地

努力、深耕，為臺灣社會帶來更多

元、更豐富生活文化。

萌芽（民國 43 年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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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退除役制度萌芽於民國 23

年，後因抗日、剿共、保臺等戰亂而

未實行，民國 38 年，50 餘萬國軍前

輩隨國民政府來臺，政府為貫徹建軍

政策，確保國軍精壯必須新陳代謝，

經國防部檢討約有 7 萬名國軍前輩

需離開軍中（於民國 48 年以「鵬程

專案」落實官兵離退工作）。先總統　

蔣公為照顧半生戎馬、功在國家的國

軍前輩們，能夠於離營之後，在政府

安置照顧下，投入社會、建設臺灣、

繼續為國家貢獻。於民國 42 年軍事

會談上指示籌設「國軍退除役官兵就

業輔導委員會」。

艱辛開創期（民國 43-53 年）
政府於民國 43 年正式定名成立

「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就業輔導委

員會」（以下簡稱輔導會），統籌辦

理退除役官兵就業輔導及安置事宜。

時值臺灣社會正處於經濟凋敝、百廢

待舉時期，榮民前輩們退伍時多為青

壯年，為安定其生活，並充分運用其

人力資源，逐步創設各生產事業機

構，製造民生所需，以提供榮民前輩

就業機會。配合國家政策成立榮民工

程管理處，興建中部及北部東西向橫

貫公路。接收國防部及相關機關撥地

增設農場、設立森林開發處，在原始

森林中安置榮民進行開墾荒地、開發

森林等工作，為我國經濟發展及社會

安定立下紮實根基。

為照顧當時老弱身障疾患的榮民

前輩，政府先後於全國各地成立榮譽

國民之家（以下簡稱榮家）、榮民醫

院，負責榮民安養及醫療工作，另設

置自謀生活榮民聯絡中心（後改制為

榮民服務處，以下簡稱榮服處），照

顧自謀生活榮民。

民國 53 年總統公布「國軍退除

役官兵輔導條例」（以下簡稱輔導條

例），使退除役官兵輔導制度法制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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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生產期（民國 54-79 年）
由於服務層面擴大，民國 55 年

更名為「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

委員會」，統籌辦理輔導榮民就學、

就業、就醫、就養及一般服務照顧等

工作。

當年隨軍來臺退伍榮民前輩年

紀漸長，在臺從軍退伍之榮民前輩亦

逐年增加，為讓經濟走向穩定發展階

段，各種事業單位如榮民製毯廠（生

產地毯及軍毯）、食品工廠（生產罐

頭、戰備口糧）等引進新式機械，所

生產各項產品聞名國際，成為我國出

口之主力，此時期臺灣經濟開始大幅

成長，榮工工程除持續參與國家重大

建設（如曾文水庫、南橫公路、十大

建設及十二項建設等），甚至遠赴友

我國家興建公路、橋梁、港口等基礎

建設，並穩固邦誼。另鑑於僑居海外

榮民人數日益增加，民國 63 年起陸

續成立「海外榮光聯誼會」，以加強

互動、促進向心。
精實服務期（民國 80-102 年）
        因應全球化浪潮及民間企業的蓬

勃發展，為提升行政效率，推動行政

革新，引進企業經營精神，逐年調整

組織功能，除少數所屬事業機構賡續

國家重要建設外，將轄下業務性質相

近及不符時代需求之生產農藥、紙

張、塑膠、藥品、食品、木材、印刷

等事業機構分別簡併、裁撤及轉民

營。民國 82 年所屬機構，由 121 所

簡併為 71 所，所屬農場轉型綜合農

業、觀光休閒與生態保育功能之事業

體，林業機構方面轉為造林、以自然

保育為主的森林生態系統。從事炸藥

生產的龍崎工廠，於民國 108 年裁

撤。

      由於當年隨軍來臺榮民前輩們已

進入高齡，除擴建整修醫療、安養設

施外，整合各榮民總醫院（以下簡稱

榮總）、榮總分院及基層醫療（榮家

保健組）三個層級的資源，以建構榮

民「醫養合一」及完整的三級照護體

系。配合行政院組織改造調整組織架

構，民國 102 年承接國防部退除給付

發放工作，並更名為「國軍退除役官

兵輔導委員會」。

擴大照顧期（民國 103 年 - 迄今）
        民國 104 年擴大將曾參與保衛國

家安全重要戰役者納入服務對象，給

予適當照顧。配合募兵制政策，增加

招募誘因及留營成效，民國 105 年起

實施「分類分級退輔措施」，原榮民

（稱第一類退除役官兵）輔導權益維

持不變，另擴大志願役服役 4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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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榮民總醫院於民國 111 年 11 月 18 日開幕

未滿 10 年者納為服務對象（稱第二

類退除役官兵），施政重點為輔導其

就學就業，整合運用資源，提供渠等

多元職訓管道。

      因應彌補屏東醫療資源缺口，整

合發展急重症醫療與特色醫療兩大主

軸，民國 111 年設立，「屏東榮民總

醫院」（以下簡稱屏東榮總），俾提

供屏東地區榮民及一般民眾優質醫療

服務。

      在加強國際退輔聯繫方面，於民

國 111 年派員駐外專責退輔事務交流

聯繫，除強化旅外退伍軍人聯繫與維

護權益外，並主動與美國各重要退伍

軍人組織接觸，另出訪英國、愛爾蘭

及捷克，拜會當地退伍軍人協會及榮

民之家，宣揚我國退輔制度，擴大我

國在海外能見度，提升海外榮僑服

務。

      近年隨社會環境變遷、榮民結構

改變及政府施政方針更迭，業務重心

及組織設立亦相應修正，歷經民國

111 年臺北勞務中心裁撤及民國 112 年

榮民森林保育事業管理處併入農業部

林業及自然保育署進而調整組織，目

前輔導會於全國各地設 19 所服務機

構、16 所安養機構、1 所職業訓練機

構、16所醫療機構及 5所農場機構，

照顧退除役官兵初心，始終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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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輔導會組織圖

第
一
章

13



軍人犧牲一生中的精華歲月保家

衛國，退伍後成為榮民，輔導工

作是落實政府對功勳人員的照

顧，不僅是義務，更是政府的道

義與責任，另一方面是有計畫地

給予輔導（民國 43年安置約 2.5

萬人），使其退伍之後，能在其

他工作崗位上，繼續報效國家。

早年榮民前輩們多為青壯年、未

領退休俸且無謀生技能，生活十

分清苦，除設置各安養及醫療機

構照顧老弱身障疾患榮民外，並

輔導有工作能力者參與農墾及興

建國家公共工程建設，如清境農

場、武陵農場、福壽山農場、中

橫公路、北橫公路、中北部與東

部產業道路及林道，榮民前輩在

資源艱困下，憑藉人力及簡陋工

具，篳路藍縷中奠定民生經濟發

展基礎（民國 45 年安置約 6.8

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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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民人數逐漸穩定攀升，民國 77 年
達到 59 餘萬人（民國 80 年 59 萬
7,768 人為最高峰），當年來臺退伍
榮民前輩們多數已步入中壯年，創
設各種事業單位如榮民製毯廠（生
產地毯及軍毯）、食品工廠（生產
罐頭、戰備口糧）等，從耗費大量
體能改以機械從事生產。另在工程
單位方面，參與南橫公路、曾文水
庫、十大建設、十二項及十四項建
設等國家重要工程建設，並遠赴沙
烏地等友我國家興建公路及港口等
基礎建設。

配合政府行政革新政策，逐年調整組
織功能，將業務性質相近、不符時代
需求之所屬機構分別簡併裁撤或轉民
營。由於當年來臺退伍榮民前輩們
（民國 100 年約 45 萬人）已邁入高
齡，除擴建醫療、安養設施外，整合
資源，並完成由基層醫療（榮家保健
組）、地區榮民醫院（分院）及各榮
民總醫院所構成完整三級照護體系，
成為全民醫療體系重要之一環。至民
國 102 年配合行政院推動組織改造調
整組織架構、並承接國防部退除給付
發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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秉持傳承榮民精神、悉心照顧退除役官兵，民國 104 年擴大將曾參與保衛國家

重要戰役者納入服務對象；因應募兵制推動，民國 105 年服務照顧對象擴大至

第二類退除役官兵（服役 4-9 年），截至民國 112 年約 31 萬人。運用科技，

建立榮民三級醫療長照網絡；所屬農場以生態保育、環境永續方式發展綠色旅

遊，提供民眾優質之休憩處所。

圖 1-2 榮民與輔導會組織發展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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